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運作及權益受損協調處

理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運作及權益受損協調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

就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之運作，由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並就本小組之組成及運作訂定「臺南市政府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為使本辦法所指委員及其資格更臻明確係依前

開要點辦理，爰增列後段文字。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運作及權益受損協調處
理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權 

      益保障事項，指整 

      合規劃、研究、諮 

      詢及協調推動身心 

      障礙者權益，並受 

      理受損協調案件及 

      其他促進身心障礙 

      者權益及福利保障 

      相關事宜。 

          前項權益保障 

      事項之運作，由本 

      府依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組成之臺南市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推動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辦理 

      之；其組成及運作 

      規定另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權 

      益保障事項，指整 

      合規劃、研究、諮 

      詢及協調推動身心 

      障礙者權益，並受 

      理受損協調案件及 

      其他促進身心障礙 

      者權益及福利保障 

      相關事宜。 

          前項權益保障 

      事項之運作，由本 

      府依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組成之臺南市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推動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辦理 

      之。 

 

增列本市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之 

組成及運作規定另定 

之文字，以依「臺南 

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 

要點」所定規定遴聘委 

員，使本辦法所指委 

員及其資格更臻明確 

。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運作及權益受損協調
處理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定權益保障事項，指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及協調推

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並受理受損協調案件及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

益及福利保障相關事宜。 

   前項權益保障事項之運作，由本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組成之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之；其

組成及運作規定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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